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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000929                 证券简称：兰州黄河           公告编号：2013—001 

 

兰州黄河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决议公告 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误导

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 

本公司董事会于 2013 年 3 月 29 日以电话、传真方式发出会议通

知，决定召开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。会议于 2013 年 4 月 9

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，出席会议的董事应到 9 人，实到 8 人。白静董

事因工作变动不能亲自出席会议，委托杨世江董事代为行使表决权。

公司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，符合《公司法》及《公司章程》

规定。会议由董事长杨世江先生主持。 

会议以举手表决的方式审议并通过如下事项： 

一、审议公司《2012 年年度报告》及《2012 年年度报告摘要》； 

表决结果：同意 9 票，反对 0 票，弃权 0 票。 

二、审议公司《2012 年董事会报告》； 

表决结果：同意 9 票，反对 0 票，弃权 0 票。 

三、审议公司《2012 年度总裁工作报告》； 

表决结果：同意 9 票，反对 0 票，弃权 0 票。 

四、审议通过《2012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》； 

表决结果：同意 9 票，反对 0 票，弃权 0 票。 

五、审议通过《2012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》； 

根据国富浩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对本公司出具的 2012 年度

审计报告，本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2173.66 万元,报

告期末公司未分配利润 18841.75 万元。鉴于本公司核心企业兰州黄

河嘉酿啤酒有限公司已被兰州市政府列入 2014 年度“出城入园”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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业计划，而该公司的搬迁新建计划总投资约 5亿元。为筹措企业新建

资金，减少银行信贷，公司本年度不进行利润分配，也不进行资本公

积金转增股本。同时由于近年来啤酒主业大集团竞争愈演愈烈，面对

资金实力雄厚的一线品牌，作为西北地区的区域性品牌，“黄河”啤

酒要想在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，就必须依靠不断增加的市场投入来巩

固和提高市场占有率，否则只能是死路一条。正因为本公司下决心加

大了市场营销投入，才使公司啤酒主业在甘肃、青海属地市场的占有

率一直稳居第一，才有了“黄河”啤酒进一步扩建发展的市场空间。

而销售费用的逐年增加，无疑削弱了本公司分红派现的能力，导致公

司近年来无法实现现金分红。根据监管部门的要求、公司章程的规定

和广大股东的意愿，公司将考虑在 2013 年度视资金状况予以适当比

例的现金分红。 

表决结果：同意 9 票，反对 0 票，弃权 0 票。 

六、审议公司《关于继续聘任国富浩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

公司 2013 年财务报告审计机构的预案》； 

继续聘任国富浩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本公司 2013 年财务

报告审计机构，负责本公司的年度审计以及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其他审

计项目，聘期 1 年，费用为 36 万元。 

表决结果：同意 9 票，反对 0 票，弃权 0 票。 

七、审议公司《2013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案》； 

因分别在交易对方任职，关联董事杨世江、杨纪强、杨世汶、牛

东继先生回避表决。 

表决结果：同意 5 票，反对 0 票，弃权 0 票。 

八、审议公司《2012 年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》； 

表决结果：同意 9 票，反对 0 票，弃权 0 票。 

九、审议《2012 年度独立董事履职报告》； 

独立董事万红波、周一虹、张新民先生回避表决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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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决结果：同意 6 票，反对 0 票，弃权 0 票。 

十、审议公司《关于提名董事候选人的议案》； 

根据《公司法》、《公司章程》的有关规定，本公司股东中国长城

资产管理公司、甘肃省工业交通投资公司分别提名李志军先生、张同

勤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。 

李志军：男，汉族，中共党员，1963 年 1 月出生，研究生学历，

经济师。1986 年 7 月参加工作，曾任农业银行北京分行朝阳支行信

贷、工商信贷科科长，北京分行信贷处副处长，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

司北京办事处债权管理处、资金财务部处长，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

济南办事处副总经理、党委委员，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北京办事处

副总经理、党委委员、纪委书记。现任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兰州办

事处党委副书记（主持工作）。与本公司、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没

有关联关系，未持有本公司股份，最近五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

他有关部门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。符合《公司法》等相关法律、法

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。 

张同勤：男，汉族，中共党员，1963 年 10 月出生，研究生学历，

工商管理硕士，高级工程师。1984 年 8 月参加工作，曾任甘肃省三

电办综合计划部副部长、省电力局（公司）计划处主任工程师、省电

力公司企业管理部副主任、张掖地区电力局副局长、省电力投资公司

规划发展部主任。现任甘肃省工业交通投资公司党总支书记、总经理

（法定代表人）。与本公司、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没有关联关系，

未持有本公司股份，最近五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处

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。符合《公司法》等相关法律、法规和规定要求

的任职条件。 

表决结果：同意 9 票，反对 0 票，弃权 0 票。 

十一、审议《关于公司在兰州银行德隆支行申请 2.5 亿元信贷及

担保授信额度的预案》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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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决结果：同意 9 票，反对 0 票，弃权 0 票。 

十二、审议《关于召开 2012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》。 

公司董事会定于 2013 年 5 月 10 日（星期五）召开公司 2012 年

年度股东大会。 

表决结果：同意 9 票，反对 0 票，弃权 0 票。 

本次会议审议通过的第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九、十、

十一项议案需提交本公司 2012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。以上相关议案

的详细内容见同日《证券时报》、《中国证券报》及巨潮资讯网

（http.www.cninfo.com.cn）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 

 

兰州黄河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董  事  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零一三年四月九日 

 

 




